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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民眾於「公共政策網路參與平臺-國民提議（提點子）」

提議「提升全民行車觀念，以提升全民行車環境品質，解

除禁行機慢車道，解除強制二段式左轉」會議紀錄 

 
壹、開會時間：106 年 5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貳、開會地點：本部 0205 會議室 

參、主席：張副司長舜清                  記錄：林采蓁 

肆、出（列）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略） 

陸、發言紀要 

（一）提案（代理）人： 

1.禁行機車的制度斷絕機車左轉車道，讓機車不是從內側

方左轉，衍生問題後才再設計兩段式左轉，因此問題根

源是禁行機車的政策。 

2.道安規則第 99 條空白授權，造成地方政府濫劃，例如

機車道劃到水溝蓋上，其他車道全部禁行機車，且警察

執法找執法難度低的舉發，單純為滿足歲入而開單。 

3.運研所的分析在交通死傷的探討沒有帶入責任的概

念，現在談人本交通，社會背景不同，過去的禁止手法、

剝奪權利的管制方式值得重新檢討。提案不是全面否定

道路規劃，而是希望政策微調，增加人性思維，尊重用

路人的選擇與自主，強化車速車向分流的觀念，雙軌制

讓騎士自由選擇。 

4.目前駕駛教育有問題，應透過普及教育，駕駛人須會直

接左轉才能上路，這樣以後就不用維護待轉區（保留目

前的機車待轉區是緩衝）。 

5.應漸漸走向國際化，取消內側禁行機車，讓社會認知機

車走內側車道是正常的，不會被歧視，這樣也不會有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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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左轉的問題，因為要提前變換車道，也就沒有三車道

或幾車道門檻的問題。目前外側左轉專用道的設計反而

潛移默化外側左轉的壞習慣。 

 

（二）運輸研究所（詳情請參閱議程資料） 

1.2008 年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研究顯示，碰撞速度

對死亡率影響大，所以對安全管理的建議是進行分流，

如果要混流，則要降低車速。 

2.本所使用 98 年機車事故資料，依據不同車輛類別、道

路類別及事故位置進行風險評估。傷亡勝算的定義為涉

入事故之死亡受傷人數除以未受傷的人數的比例，再將

慢車道的傷亡勝算定為 1作為比較基準，結果顯示快車

道的嚴重程度是 1.51（即嚴重程度比慢車道多 51％），

一般混合車道是 1.28，顯示內側車道的機車事故嚴重性

比外側混合車道或慢車道高。 

3.85 年國內研究直接左轉路口與兩段式左轉路口肇事型

態比較，該研究結果顯示在兩段式左轉路口中，造成左

轉穿越側撞與左轉側撞的原因，多係駕駛違規直接左轉

造成。兩段式左轉路口的肇事型態較少，肇事比例在去

除違規直接左轉時也較低。 

4.在路側部分，顧及外側車道因為許多路側活動遭占用，

影響機車行駛空間，也易發生事故，可透過持續因地制

宜檢討車道配置方式及路邊停車管理，使汽、機車共享

道路空間 

5.在兩段式左轉部分，主要係基於避免與對向車流發生衝

突而設計，但考量某些情況下有應用上之限制，可就現

地狀況個案檢討搭配左轉專用車道及左轉專用時相開

放機車直接左轉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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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北市政府： 

1.本市在 42 處路段試辦取消第三車道禁行機車，結果 25

處事故改善，17 處惡化，因沒有顯著效果，目前實作仍

以個案方式檢討施行。全市已有 55 個路段開放行駛第

三車道，事前評估係以大客車及路邊臨停干擾較多的地

點去執行。 

2.至於兩段式左轉部分，因各行政區交通環境不同，因應

騎乘者包括婦女、年長者及新取得駕照者，因此在可以

取消機車兩段式左轉的部分，待轉區還是留著，僅取消

標誌牌面。 

 

（四）台灣交通安全協會： 

1.訴求取消禁行機車、廢除強制待轉、開放快速道路。 

2.憲法保障公民自由，凡人民之其他自由之權利不妨害社

會秩序公共利益者，均受憲法之保障。車輛性能可符合

道路速限要求，即可上路行駛。全世界採用之交通規劃

準則，車速分道，車向分流，汽車、大型重型機車如何

直接左轉，一般摩拖車就可如何直接左轉。待轉格可保

留，不敢直接左轉或來不及提前駛入內側車道者仍可使

用，所謂符合國情。 

3.橋梁機慢車道應還給慢車行駛，機車是快車，是汽車一

種，硬擠在狹小的慢車道對腳踏車很危險，橋梁速限與

市區一般快車道速限相同 50-60 公里，混合行駛沒問

題，封閉道路更安全，不該要求大家擠在平面車道。 

4.路權是人權的延伸，安全是建構在駕駛人互相尊重上，

開放有大重機駕照者就可騎一般機車使用汽車路權，或

許也是解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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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謂讓騎士自由選擇是增加風險的講法，對照目前的試

辦，豈不是道路主管機關自打嘴巴？ 

（五）台灣機車路權促進會： 

1.訴求是全面塗銷禁行機車，解除「強制」兩段式左轉，

老人家已經習慣兩段式左轉不要求他改，但政府不要阻

止有能力可以直接左轉者直接左轉。 

2.內側車道車種分流，外側卻沒有禁行汽車。駕駛人開汽

車可以直接左轉，但換騎一般機車就非得兩段式左轉，

當行駛內側車道及直接左轉的正當性被否決，才造成機

車騎士的壓力，並進而推論直接左轉很危險。交通規劃

原則是給人民安全的行駛方式，還是階級化所有交通工

具？ 

3.內側車道速限，一般機車皆可達到，路邊停車多，相對

弱勢者卻被趕到右側，才說機車事故多。應讓人民自己

思考選擇，是要靠右邊閃來閃去，還是靠中間跟著車流

直直走。不是危險就禁止，什麼都不准作。 

4.1000 多萬輛機車是多數人在使用，主管機關的行為卻是

禁止其使用一半以上的道路。機車能符合道路速限卻不

能使用道路，同樣騎 80 公里時速，機車卻被視為飆車。

機車死傷高是運具特性，要導入肇責觀念，不能掛上危

險而禁止正常使用，一再限制。道路本質是流通的，要

順暢下安全。為何開車就可以一致性一直開，用機車就

不行而要繞道。 

 

（六）中華民國機車黨： 

1.主張有條件解禁，保障第三車道適度開放，三車道以下

盡量會勘塗銷禁行機車。兩段式左轉議題部分，單邊兩

車道雙向四車道開放直接左轉，但保留待轉區；六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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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依號誌或左轉專用車道作左轉管理。與公路總局會勘

已有共識第四車道仍是禁止的。大架構是以三車道作區

隔，所以沒有亂，且要把預告牌面做好。 

2.勿忽略一般道路沒有最低速限，有人就不想騎快，也沒

有使用內側車道的需求。車道分配的情況，在無法避免

公車停靠及臨停車輛時，機車超車及中間行駛自然就會

形成在第三車道行駛。必須思考如果機車只能直接左

轉，會否回到 30 年前汽機車在路口搶道的問題。 

3.歐美日臺差太多，我國混流比高，拿國外制度來套用會

是災難。應該思考安全怎麼作比較好，不贊同以速度作

為路權之標準，應綜合評估。 

4.國內機車族甚多，應獲得更好的重視，但也理解需對各

種用路人包括大型車輛及汽車分配使用。目前使用權益

上確實比較偏汽車，希望政府對機車族多考量。然而其

實汽車也有限制，例如有些路段一路禁止左轉，有人就

反映開車多年但也不敢開到臺北市，畢竟許多管制不

同。 

 

（七）中華民國汽車貨櫃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會議資

料附了各縣市政府、公路總局、運研所等專家意見，相信

應該是站在安全的折衷考量。以往一旦發生事故，大車都

是啞巴吃黃蓮，希望要能依實際情況判斷，不要有帝王條

款。站在用路人的意見，兩段式左轉用了那麼久，在安全

上應有某方面成效，如要改變的話，要審慎思考大改變會

否又產生混亂。 

 

（八）中華民國公共汽車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跟歐美

日先進國家相比，我國機車數最高，比較基準不一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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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騎士自由選擇，瞬間的決定會對後面的大小車造成困

擾，比較擔心是風險之一。看了地方政府意見，都有漸進

式視不同地區路段特性個案檢討，宜尊重當地政府交通

局、道安會報勘查的結果。 

 

（九）臺北市政府：同書面資料，沒有補充。 

 

（十）新北市政府：同書面資料，沒有補充。 

 

（十一）桃園市政府： 

1.本市挑選單向 2車道雙向 4車道道路，從去年開始試

辦開放禁行機車道及取消兩段式左轉，共選出 5個路

段，本來地點更多，但會勘後有里長考慮居民特性而

反對。試辦成果預計今年 6月會分析出來，如果事故

情形影響不大，會逐步開放。 

2.道安規則第 99 條當初是基於保護機車騎士，提升安

全性，但到目前變機車族痛苦，應要再思考立法的時

空背景條件。 

3.不同汽車其行駛特性不同軌跡，交通工程要配合調

整，也要考量各車種究竟是鐵包人、人包鐵、是機動

性高還是安全性高等不同特性，先決定最高指導原則

後，再探討路權。 

 

（十二）基隆市政府：同書面資料，沒有補充。 

 

（十三）公路總局： 

1.書面意見已有陳述佈設規定及處理方式，公路主管機

關佈設相關設施主要考量是安全及效率，除了考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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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的行駛效率，還要考量其他車種行車安全，所以作

為管理機關要綜合考量。 

2.佈設會牽涉未來事故鑑定之責任歸屬，標誌標線要明

確，能否直接轉要清楚，且讓駕駛人一看就知道，不

是讓駕駛人自由選擇，否則公路主管機關就沒盡責。 

 

（十四）本部道安會： 

1.交通安全相關法令、管理措施或交通工程設施，是要

保障多數用路人的安全，地方政府一定會因地制宜考

量肇事率、肇事型態、地點、肇因等，讓整個車流更

有效率、更安全。如果法令有不合理的地方，中央部

會就會檢討修正；如果是交通管理措施有不合理的地

方，沒有考量主客觀條件修改，當地民意一定也會要

求調整。 

2.在國際會議上會提醒歐美日的專家，我國基本條件完

全不一樣，他們的機車使用率佔所有機動車輛 8-15

％，最多的像義大利也才 30 多％，國內約 65％，幾

乎佔三分之二，當然要很重視機車安全。根據警政署

A1 統計，機車佔機動車輛 65％，但死亡佔 58％，受

傷約 78-82％間，所以機車佔的傷亡比非常高，但如

以每萬輛機車來看，歐洲日本因機車佔比低，交通流

量、所佔面積與使用機率少，所以不會特別考量機

車，與我完全不同。交流後，國外專家可以瞭解我們

與他們不同，澳洲目前從超過 10％逐年上升快到 20

％時，想到瞭解臺灣是怎麼管理的，每萬輛死傷只有

他們的 1/2 不到，所以不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也有不錯的地方別人要來學習的。 

3.不是說目前已很好，不合理的也是要檢討，可是必須



 8

要考量因地制宜，本會到全國各縣市看，除了城鄉差

距太大，駕駛習慣南北也差很多，一個提案就要通盤

改變恐怕有窒礙難行之處，對於要不要取消應留給地

方政府彈性的管理空間。 

 

（十五）本部法規會：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4條賦予地方政

府可劃設之權限；是否禁行機車兩段式左轉、是否全面

撤除，涉及汽機車分配行駛的部分，尊重地方政府的判

斷。 

 

（十六）內政部警政署： 

1.法規上所有汽機車駕駛人都要遵守標誌標線，不是只

有機車。道安規則第 99 條開宗明義就是先遵守標誌

標線，沒有標誌標線才依通則，所以修道安規則與檢

討每個路口的標誌標線是兩件事，不是修法能解決

的。地方政府有其自治事項及交通規劃，只要拿掉標

誌標線就可以了，地方政府的權責依現行法規都可以

作。 

2.混流或分流由主責單位認定，如經檢討要開放可直接

左轉，建議在號誌給專用時相，如讓機車「機會左轉」

（看狀況轉），容易跟對向發生事故，應該一併考量

號誌。 

3.對提案人交通執法的回應：國機車 1,369 萬輛，汽車

787 萬輛，任何交通規劃，要考量與歐洲之不同，機

車破千萬輛的條件要納入。105 年汽車舉發 596 萬件，

機車 358 萬，機車舉發件數比汽車少 200 萬件，另大

重機約 5萬件，所以沒有針對機車特別執法。個案執

法上如果當地標誌標線已經不合理了，產生員警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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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願意就個案檢討。 

 

（十七）中央警察大學曾平毅教授： 

1.首先澄清警政署沒有要求交通罰鍰列為預算收入的

事情，但確實有列重點執法項目。另事故鑑定沒有依

車輛大小去判定肇責。此外，警政署事故資料有第

一、第二當事人等統計資料可分析行為。 

2.管理措施一定有其目的，但如藥亦有副作用。兩段式

左轉應起始於南部，因高雄棋盤式結構路口太大，車

流太多，轉不過去，產生衝突而設計，是其來有自。

但不清楚 3車道管理的緣由。 

3.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才是真正的法源，道安規則第

99 條只是其中一項說明，條例是針對所有用路人包括

汽車、機車、腳踏車、行人等，包括標誌、標線、號

誌也是全部通用之一致規定。不贊同第 99 條是空白

授權的說法，處罰條例第 92 條授權訂定設置規則有

明確的規定，所有人要照遊戲規則走，這也是基於安

全。 

4.禁行機車道是基於分流的安全與效率。如果不做大幅

度修正，目前各縣市也逐步在開放，因為依現行法令

本來就可以作。舉個實務例子，兩段式禁制牌面（遵

行）有強制性，處罰是依據牌面，但有些地方沒有牌

面但有待轉區線，其是指示，不是禁制，不會取締，

所以要綜合看佈設。確實有許多地方交通工程設置錯

誤或不當，會有國賠問題，需要大家一起督促使其有

更細緻的設置。 

5.提案目的應是為安全，認同提案所說要提升全民行車

觀念，應該是風險感知的觀念。就實務經驗，不是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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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人員沒有教育專業，是教育人員沒有交通觀念、不

在乎交通安全，但目前已在大力推廣例如我看得到你

你看得到我、防衛間距-不做事故製造者也不要做受

害者等一些基本觀念。 

6.混流與分流是基於效率與安全的決定。混流增加亂

度，如果都沒區隔，是否這就叫自由、解禁、爭取道

路權？但沒有車道化的跟車行為是機車的特殊狀

況，車流理論的學理來自於車道化是汽車的理論，國

外沒有探討混流的行為，本土的研究有，但其實也沒

有完全瞭解。對於沒有車道化的行為，是否還要再放

寬，需就例如速度差異、視線死角等混流造成的問題

再認真思考。事緩則圓，初步來看，在現有規定下有

空間可以慢慢來作。 

7.至於駕駛路權資格是否改成用人而不是用車的觀

點，其實交通有些特性是從車、有些是從人，國外的

機車講的很多是重型機車，與臺灣大量的機車不同，

東南亞有自己的特性。 

8.至於進入待轉區有些問題目前也發現了，運研所也嘗

試適當的分流，讓全民的危險意識能提升，正確操

作。對於提案建議修改文字為：「提升全民道路風險

感知，以提升道路安全，機車設施因地制宜妥善規

劃、設置及定期檢討修改。」 

 

（十八）交通大學吳宗修教授（書面）： 

1.就安全角度，個人不支持民眾提案。現行的作法已經

是依「汽機車分流」(機慢車道配置外側、多車道內

側禁行機車)、「減少衝突」(多車道路口禁止直接左

轉)學理的大原則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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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看不出民眾的提案可以增加交通安全，特別是機車騎

士與乘客的傷亡。應只是少數機車使用者想要爭取更

大用路權的片面想法。多數民眾已經適應現行習慣，

對於改變的思考必須更謹慎。 

 

（十九）路政司：贊同道安會、曾教授意見，本次會議討論會完

整記錄，並綜整各單位意見後依限於國發會平臺回應。 

 

（二十）主席：各路口環境差異性很大，很難用一個管制作為套

用在各式路口，道路主管機關無非從安全考量，

道路是大家共同使用，安全也是大家共同追求

的，道路主管機關不會是從限制機車使用者而成

就其他人來思考。現行法規已可讓地方因地制宜

考量，非常感謝機車族及各單位與會的意見，整

理後會發送給各單位參考，以利道路配置上提供

更友善的環境供不同族群用路人合理使用道路。 

柒、散會(下午 4時 30 分)  










